
  

关于裁定和调停的手续

如何向家庭裁判所申请？

向哪里的家庭裁判所申请？
申请裁定可向管辖申请人或对方居住地的家庭裁判所提出。申请调停可向管辖对方居住地的

家庭裁判所提出。但是无论哪一个，都可向申请人与对方达成协议定出的家庭裁判所提出。如有

不明之处，请向附近的家庭裁判所咨询。

向家庭裁判所提出裁定或调停申请的期限

是什么时候？
养老金分割的请求，原则上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经过了 5 年后即无效（→参考 Q5）。

所以，原则上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经过了 5 年的，无法向家庭裁判所提出裁定或调停申请。

关于裁定和调停后的手续

养老金分割的请求手续是什么样的手续？

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分割比例等，准备好证明请求养老金分割及协议分割比例的文件等或

通过审判程序确定了分割比例之后，实际利用离婚时的养老金分割制度时，需要在养老金事务所、

各共济组合或私学事业团中的一处，办理养老金分割的请求手续。

具体请求手续，请向附近的养老金事务所、各共济组合或私学事业团咨询。

办理某些信息提供手续时，除申请书、手续费、邮票等

以外，还需要养老金事务所、各共济组合或私学事业团中的

一处所交付的≪养老金分割信息通知书（离婚前的申请，提

交信息提供日为自申请日起 1 年之内的信息通知书，离婚后

的申请，请提交信息提供日为离婚后的信息通知书）≫。关

于养老金的信息提供及养老金分割的申请受理处等详细情

况，请向后述的“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等的咨询、协商

等……”栏目中的各窗口咨询。（申请书用纸可从裁判所网

站中下载。）

养老金分割请求手续的办理期限是什么时候？

养老金分割请求规定了请求期限，原则上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经过了 5 年的，无法请求。

但是，在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经过 5 年之前，已向家庭裁判所提出裁定等申请的，即使确定

分割比例的裁定或调停成立是在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经过了 5 年以后，例外规定在确定分割比例

的裁定或调停成立之日的翌日起 6 个月以内，可以请求养老金分割。

所以，如果离婚后经过 5 年、确定分割比例的裁定成立等，在利用离婚时的养老金分割制度

时，必须在自该裁定成立等之日的翌日起 6 个月以内，办理养老金分割的请求手续（→参考 Q4）。

通过家庭裁判所的裁定等确定了分割比例的，在请求养

老金分割时，需要哪些附加资料？

在请求养老金分割时需要的资料中，有以下家庭裁判所交付的资料（关于这些家庭裁判

交付资料的获取方法，请向附近的家庭裁判所咨询。）。

 裁定（判决）……裁定（判决）书的副本或抄本及确定证明书

 调停（和解）……调停（和解）记录的副本或抄本

另外，如 Q5的情况，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 5年之内向家庭裁判所提出裁定等申请后

至确定分割比例的裁定成立等为止的期间内，自离婚之日的翌日起经过了 5年的，还需

要该申请日的证明文件。

除上述以外，关于请求养老金分割时所需要的资料，请向下面“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等

的咨询、协商等……”栏目中的各窗口咨询。

关于本小册子中的记载内容的咨询窗口

 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等的咨询、协商等……

关于厚生养老金的

期间

关于国家公务员的

期间

关于地方公务员的

期间

关于私立学校教职

工的期间

•全国的养老金事务所

•电话咨询请拨打“养老金电话”（TEL:0570-05-1165）

<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的组合员及其配偶等>

现在所工作的各省厅的共济组合

<曾是共济组合的组合员及其配偶等>

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连合会养老金咨询室

现在或过去所属的共济组合

日本私立学校振兴·共济事业团共济事业本部宣传咨询中心咨询室

（TEL:03-3813-5321（总机））

※ 除上述以外，在应当事人的请求交付的≪养老金分割信息通知书≫中，也列有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

等的咨询窗口。

 关于裁定、调停、人事诉讼手续的详细情况，请向附近的家庭裁判所咨询。

 裁判所网站

检 索

日本司法支援中心

（爱称；HOUTERASU）

遇到法律纠纷时，请拨打

离婚时的养老金分割制度中，离婚当事人之间无法就分割比例达成协议时，家庭裁判所

备有确定分割比例的程序。 

知道吗？ 

离婚时的养老金分割制度中 

家庭裁判所的程序 

家 庭 裁 判 所 

令和７年１０月　最高裁判所

※所记载的请求期限均为根据令和7（2025）年法律第74号修改后的规定。若在修正法施行之日前
  已办理完离婚等手续，其请求期限仍为离婚后2年。

令和7年法律第74号による改正対応

※

※

※

Administrator
長方形



 

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…有“协议分割”和“3 号分割”2 个制度。

“协议分割” （离婚时的养老金分割制度·2007 年 4 月施行）

“协议分割”是指，2007年 4 月 1日以后离婚的，由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或审判程序

确定分割比例时，可由一方当事人提出养老金分割的请求，在当事人之间分割与婚姻期间
（※1）所缴纳保险费对应的厚生养老金的制度（※2）。

※1 也适用于被认为具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的人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属于分割对象的期间，仅限于一方当

事人作为被抚养配偶，被认定属于国民年金法中第 3 号被保险人的期间（第 3 号被保险者期间）。

※2 具体是分割婚姻期间保险费缴纳记录等（计算养老金金额的基础），离婚后当事人根据各自分割后的记

录，算出各自的养老金金额（其前提是满足领取资格条件。）。

“3号分割” （离婚时的 3 号被保险者期间的养老金分割制度·2008 年 4月施行）

“3 号分割”是指，可就 2008 年 4 月 1 日以后的第 3 号被保险者期间（特定期间），

根据曾是第 3号被保险者的人提出养老金分割请求，离婚后将第 2号被保险者的厚生养老

金分割为 1/2
（※3）

的制度。

※3 分割的具体内容和效果与“协议分割”相同。（参考※2）

【养老金分割制度示意图（夫妇 AB的事例）】

协议分割

（按照协议或

审判程序确定

的比例分割）

A与 B 结婚
A 的保险费缴纳记录

厚生养老金加入期间

（第 2 号被保险者期间）

厚生养老金加入期间

（第 2 号被保险者期间）

B 的保险费缴纳记录

“特定期间”以外的期间

→ 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或审判

程序，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

分割比例

3 号分割施行后的第 3 号被保险者期间

=“特定期间”

→ 分割比例在法律上为 1/2

3 号分割施行（2008年 4 月）之后

A与 B 离婚

3 号分割

（以 1/2的比例

分割）

第 3 号被保险者期间

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与家庭裁判所的程序…仅“协议分割”制度属于审判程序对象。

自 2007年 4月开始施行的“协议分割”制度，原则上是通过当事人之间协商达成协议，确定分割比例。但协议不成立时，会根据一方当事人提出申

请，在家庭裁判所的程序（裁定或调停）中确定分割比例。

对此，自 2008 年 4月开始施行的“3号分割”制度，仅根据曾是第 3号被保险者的人办理养老金分割的请求手续，2008 年 4月 1日以后的保险费缴

纳记录就自动被分割为 1/2，无需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或审判程序。

“协议分割”的基本程序流程…当事人之间协议不成立时利用审判程序。

利用养老金分割制度时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可在离婚前后，向附近的

养老金事务所、各共济组合或私学事业团中的一处，申请获得养老金分割

所需的必要信息（可确定的分割比例范围等）提供。

养老金分割所需的必要信息，以名叫≪养老金分割信息通知书≫的文

件通知。

详细情况请向后述的“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等的咨询、协商等……”

栏目中的各窗口咨询。

当事人就分割比例等达成协议的，当事人双方准备好证明请求养老金分割及协议分

割比例的文件，在养老金事务所、各共济组合或私学事业团中的一处，办理养老金分割请

求手续（→参考 Q4）。

另外，能通过在公证机关取得公证文件或协议书得到公证人认定，明确协议分割比例

等的，一方当事人可在养老金事务所、各共济组合或私学事业团中的一处，办理养老金分

割请求手续。

详细情况请向后述的“关于养老金分割制度等的咨询、协商等”栏目中的各窗口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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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好证明请求养老金分割及协议分割

比例的文件

（养老金事务所等处备有格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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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分割比例的

裁定成立

或

调停成立

→所需文件等，请参考 Q1

→可申请的家庭裁判所，请参考 Q2

→向家庭裁判所的申请时期，请参考 Q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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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虽然离婚前无法利用离婚时的养老金分割制度，但是可作为离婚调停中的附属事项及离婚诉讼（人事诉讼）中的附带处分，在这些审判程序中确

定分割比例。

关于人事诉讼程序，也请阅览小册子中的≪知道吗？人事诉讼≫部分。

在养老金事务所等

的手续

在养老金事务所等的手续

→养老金分割请求手续，请参考 Q4

→请求期限，请参考 Q5

→所需文件等，请参考 Q6


